
雲林縣虎尾鎮殯儀館暨火化場納骨堂（塔）公墓使用管理

自治條例 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

明

第十三條：使用火化場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委

託他人申辦者，需附委託

書正本一份)：

一、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一份。 

二、往生者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

明)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或公墓

起掘證明書正本一份。 

三、申請人之印章及國民身分證(

正本驗退、影本留存)。 

四、申請人與往生者親屬關係證明

文件或其他由申請人處理往生

者身後事相關證明文件。 

上述手續辦妥後，於火化日前完成

繳納火化場設施規費，憑本所核發

之火化許可證，持向火化場管理人

員接洽使用。

第十三條：使用火化場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委

託他人申辦者，需附委託

書正本一份)：

一、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一份。 

二、往生者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

明)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或公墓

起掘證明書正本一份。 

三、申請人之印章及國民身分證(

正本驗退、影本留存)。 

四、申請人與往生者親屬關係證明

文件或其他由申請人處理往生

者身後事相關證明文件。 

上述手續辦妥後，於火化前完成繳

納火化場設施規費，憑本所核發之

火化許可證，持向火化場管理人員

接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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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使用納骨堂(塔)應檢

附下列文件向本所提出申

請(委託他人申辦者，需

附委託書正本一份)：

一、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一份。 

二、往生者火化證明書或塔位遷出

證明書或公墓起掘證明書正本

一份。

三、申請人之印章及國民身分證(

正本驗退、影本留存)。

繳納使用費及管理費(申請人至納

骨堂(塔)向管理人員預定塔位後，

十四日內至本所櫃檯辦理申請手續

並繳清納骨堂(塔)規費，逾期未繳

納者，該塔位不予預定保留)。  

上述手續辦妥後，憑繳費收據持向

納骨堂(塔)管理人員接洽進堂(塔)

事宜，進塔期限為自申請時起三個

月(蔭屍者不在此限)，申請人超過

第二十三條：使用納骨堂(塔)應檢

附下列文件向本所提出申

請(委託他人申辦者，需

附委託書正本一份)：

一、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一份。 

二、往生者火化證明書或塔位遷出

證明書或公墓起掘證明書正本

一份。

三、申請人之印章及國民身分證(

正本驗退、影本留存)。

四、往生者除戶謄本正本一份。

繳納使用費及管理費(申請人至納

骨堂(塔)向管理人員預定塔位後，

十四日內至本所櫃檯辦理申請手續

並繳清納骨堂(塔)規費，逾期未繳

納者，該塔位不予預定保留)。  

上述手續辦妥後，憑繳費收據持向

納骨堂(塔)管理人員接洽進堂(塔)

事宜，進塔期限為自申請時起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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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及私下轉售應無條件放棄權益

，放棄權益者不退還已繳納之使用

費及管理費。 

惟選購雙人式骨灰(骸)、四人式骨

灰(骸)、六人式骨灰(骸)的位置，

須全額繳清後，首位進塔使用者進

塔期限為三個月內，接續進塔使用

者不在此期間限制內。

月(蔭屍者不在此限)，申請人超過

期限及私下轉售應無條件放棄權益

，放棄權益者不退還已繳納之使用

費及管理費。 

惟選購雙人式骨灰(骸)、四人式骨

灰(骸)、六人式骨灰(骸)的位置，

須全額繳清後，首位進塔使用者進

塔期限為三個月內，接續進塔使用

者不在此期間限制內。

第二十五條：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

入戶申請使用納骨堂者，

檢具證明文件，免收規費

，以示體恤，但應由本所

指定存放位置，申請人不

得選位。

第二十五條：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

入戶申請使用納骨堂者，

檢具證明文件，免收規費

，以示體恤，但應由本所

定存放位置，申請人不得

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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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之一：本鎮列冊有案之

中低收入戶申請使用納骨

堂者，檢具證明文件，免

收規費，以示體恤，但應

由本所指定存放位置，申

請人不得選位。

第二十五條之一：本鎮列冊有案之

中低收入戶申請使用納骨

堂者，檢具證明文件，免

收規費，以示體恤，但應

由本所定存放位置，申請

人不得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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